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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 

引 言  

 

第 一 部 分 ：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 

1 . 1 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将 所 有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纳

入 法 例 规 管 ， 规 管 范 围 包 括 在 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

举 行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选 举 、 在 现 有 乡 村 举 行 的 居 民 代 表 选

举 及 在 墟 镇 举 行 的 街 坊 代 表 选 举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2  原 居 民 代 表 的 基 本 职 能，是 处 理 一 切 与 其 村 内

原 居 民 的 合 法 传 统 权 益 及 传 统 生 活 方 式 有 关 的 事 务 ， 并

代 表 该 村 的 原 居 民 就 该 村 的 事 务 反 映 意 见 。 居 民 代 表 和

街 坊 代 表 的 职 能 ， 则 是 代 表 其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的 居 民 就

该 现 有 乡 村 ／ 墟 镇 的 事 务 反 映 意 见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

增 ]  

1 . 3  自 紧 接 每 届 一 般 选 举 之 后 的 四 月 一 日 起 计，于

一 般 选 举 中 当 选 的 乡 郊 代 表 的 任 期 为 4 年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条 例 》第 7 条 ]。在 某 乡 郊 地 区 的 乡 郊 代 表 职 位 设 立 的

年 份 内 为 选 出 该 地 区 的 乡 郊 代 表 而 举 行 的 首 次 选 举 之

后 1，每 4 年 须 于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务 局 局 长 指 明 的 日 期 举 行

乡 郊 一 般 选 举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第 2 0 条 ]。一 般 而

言 ，如 乡 郊 代 表 职 位 出 现 任 何 空 缺 ，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

内 会 尽 快 通 过 乡 郊 补 选 填 补 。不 过 ，在 乡 郊 代 表 的 现 届

任 期 结 束 前 的 4 个 月 内 ，便 不 可 举 行 补 选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

举 条 例 》第 2 1 ( 3 )条 ]。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及 2 0 2 2 年 1 0
月 修 订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现 有 乡 村 、 原 居 乡 村 及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首 届 一 般 选 举 于 二 零 零 三

年 举 行 ， 墟 镇 的 首 届 一 般 选 举 则 于 二 零 一 五 年 举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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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4  举 行 乡 郊 一 般 选 举 时，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务 局 局 长

会 在 宪 报 公 布 其 指 明 的 选 举 日 期 ， 其 后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

长 会 尽 快 在 宪 报 刊 登 选 举 公 告 。 乡 郊 补 选 日 期 的 宪 报 公

告 由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公 布 。  [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

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 

乡 郊 地 区 及 乡 郊 代 表 的 种 类 及 数 目  

1 . 5  香 港 共 有 4 类 乡 郊 地 区 ：  

( a )  现 有 乡 村  —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附 表 1 内
列 明 所 有 已 识 别 的 现 有 乡 村 的 村 名 ，每 条 现

有 乡 村 均 以 分 界 地 图 识 别 。在 附 表 1 内 每 条

乡 村 名 称 旁 边 均 注 有 标 明 该 村 地 界 的 地 图

编 号 。现 有 乡 村 共 有 6 9 5 条 ，它 们 有 别 于 原

居 乡 村  (见 下 述 )。 在 6 9 5 条 现 有 乡 村 中 ，

1 0 6 条 并 非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。  

( b )  原 居 乡 村  —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附 表 2 内

列 明 所 有 已 识 别 为 原 居 乡 村 的 村 名 。原 居 乡

村 (即 属 于 在 1 8 9 8 年 已 存 在 的 原 居 乡 村 或 从

在 1 8 9 8 年 已 存 在 的 原 居 乡 村 分 支 出 来 的 原

居 乡 村 )并 非 由 地 界 识 别 。现 时 共 有 5 8 8 条 。

其 中， 5 7 4 条 同 时 是 现 有 乡 村 ，而 其 他 1 4 条
则 并 非 现 有 乡 村 。  

( c ) 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 —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附 表

3 内 列 明 所 有 已 识 别 为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村

名 。 现 时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共 有 1 5 条 。 它 们 被

称 为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是 因 为 每 条 村 都 是 由 多

过 1 条 乡 村 组 成 。 这 1 5 条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由

3 2 条 原 居 乡 村 所 组 成 。 现 时 存 在 的 1 5 条 共

有 代 表 乡 村 刚 好 也 是 现 有 乡 村 。  



9 

 

 

( d )  墟 镇  —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附 表 3 A 内 列

明 所 有 已 识 别 的 墟 镇 的 名 称 。在 每 个 墟 镇 名

称 旁 边 均 注 有 标 明 该 墟 镇 地 界 的 地 图 编 号 。

现 时 墟 镇 总 共 有 2 个 ， 分 别 为 长 洲 及 坪 洲 。

[ 2 0 1 4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有 很 多 原 居 乡 村 的 名 称 与 现 有 乡 村 的 名 称 相 同 ， 但 在 法

律 上 是 属 于 不 同 类 别 的 乡 村 。  

(乡 郊 地 区 ( a )、 ( b )及 ( c )均 统 称 为 “ 乡 村 ” )  [ 2 0 1 4 年 1 0
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1 . 6  现 时 共 有 7 0 9 条 乡 村，其 中 5 8 9 条 既 是 原 居 乡

村 ／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现 有 乡 村 、 1 0 6 条 并 非 原 居 乡 村 ／

共 有 代 表 乡 村 的 现 有 乡 村 、1 4 条 并 非 现 有 乡 村 的 原 居 乡

村 ， 以 及 2 个 墟 镇 。 乡 郊 一 般 选 举 会 选 出 1  5 4 0 个 乡 郊

代 表 (现 有 乡 村 有 6 9 5 个 居 民 代 表 ，原 居 乡 村 ／ 共 有 代 表

乡 村 有 7 8 9 个 原 居 民 代 表 以 及 墟 镇 共 有 5 6 个 街 坊 代 表 )。 
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 

1 . 7  根 据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，现 有 乡 村 每 条 村

只 可 选 出 1 位 居 民 代 表 。 而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乡 村 ，

则 会 选 出 1 位 至 最 多 5 位 原 居 民 代 表 ， 按 所 属 乡 村 的 代

表 数 目 而 定 。 至 于 长 洲 及 坪 洲 墟 镇 ， 每 名 选 民 可 分 别 选

出 最 多 3 9 位 及 1 7 位 街 坊 代 表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
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1 . 8  每 名 原 居 民 除 有 权 在 所 属 原 居 乡 村 或 共 有 代

表 乡 村 选 出 原 居 民 代 表 外 ， 如 该 名 原 居 民 亦 符 合 在 现 有

乡 村 作 为 居 民 代 表 选 民 或 在 墟 镇 作 为 街 坊 代 表 选 民 的 居

住 要 求 ， 他 ／ 她 亦 有 权 选 出 有 关 现 有 乡 村 或 墟 镇 的 1 位

居 民 代 表 或 街 坊 代 表 。 在 此 情 况 下 ， 他 ／ 她 可 以 在 2 个

选 举 中 投 票。任 何 居 于 某 乡 村 但 并 非 该 村 原 居 民 的 人 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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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符 合 作 为 居 民 代 表 选 民 的 有 关 居 住 要 求 ， 亦 可 选 出

1  位 居 民 代 表 ， 但 没 有 权 选 出 原 居 民 代 表 。 下 页 图 表 展

示 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所 界 定 的 乡 郊 地 区 及 乡 郊

代 表 数 目 及 种 类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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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条现有乡村，

並非原居乡村 / 
共有代表乡村  

只有居民代表选举  

 
695 条现有乡村  

 14 条原居乡村，  
并非现有乡村  

 

只有原居民代表选举  

574 条原居乡

村，亦是现有乡

村  

15 条共有代表乡村，  
亦是现有乡村  

588 条原居乡村  

589 条原居乡村 /共有

代表乡村  

有原居民代表选举及  

居民代表选举  

乡村总数： 709 

墟镇总数：2 

现有乡村、原居乡村、共有代表乡村及墟镇  

 

以上图表只作为说明之用，各有关名称的定义，请参阅《乡郊代表选举条例》。现有乡村、原居乡村、  

共有代表乡村及墟镇一览表载于附录二。  

[2006 年 10 月、2009 年 12 月及 2014 年 10 月修订] 

居民代表选举  ：  695 条现有乡村  

 共设 695 个居民代表  

原居民代表选举  ：  603 条原居乡村 /共有代表乡村  

 共设 789 个原居民代表  

街坊代表选举      ：  2 个墟镇  

 共设 56 个街坊代表  

总数  ：  1 540 个乡郊代表  

  
 

 
603 条原居乡村 /共有代表乡村  

 
2 个墟镇  

2 个墟镇  
 
 

只有街坊代表选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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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 管 法 例  

1 . 9 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由 载 述 于 3 部 条 例 内 的 法 定 条

文 所 规 管 ， 即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、 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

和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(第 5 5 4 章 )。 [ 2 0 1 8 年

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0 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订 明 进 行 选 举 的 法 律 依

据 ， 如 乡 郊 地 区 的 划 分 、 乡 郊 代 表 的 组 成 及 职 能 、 选 出

乡 郊 代 表 的 程 序 及 其 他 相 关 事 宜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1  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规 定 ，选 管 会 须 负 责 进 行 及 监

督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及 由 选 举 而 引 起 的 任 何 事 宜 。  [ 2 0 1 8 年
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2 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禁 止 与 选 举 有

关 的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， 并 由 廉 政 公 署 负 责 执 行 。  [ 2 0 1 8
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3  上 述 条 例 由 订 有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详 情 的

5  项 附 属 法 例 补 充 ，包 括 下 文 第 1 . 1 4 至 1 . 1 8 段 载 列 的 附

属 法 例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4 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选 民 登 记 ) (乡 郊 代 表 选 举 )
规 例 》(第 5 4 1 K 章 ) (“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” )
就 根 据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举 行 的 选 举 ， 订 明 合 资 格

人 士 登 记 成 为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选 民 的 程 序 。  [ 2 0 1 8 年 1 0
月 新 增 ]  

1 . 1 5  《 选 举 程 序 (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) 规 例 》

(第  5 4 1 L  章 ) (“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” )订 立 详 细

程 序 ，规 管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的 进 行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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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1 6  《 选 举 开 支 最 高 限 额 (乡 郊 代 表 选 举 )规 例 》

(第  5 5 4 B 章 )订 明 候 选 人 或 由 他 人 代 候 选 人 在 乡 郊 代 表

选 举 中 ， 可 招 致 的 选 举 开 支 最 高 限 额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

新 增 ]  

1 . 1 7 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(选 民 登 记 ) (上 诉 )规 例 》 (第
5 7 6 A 章 )列 举 了 审 裁 官 2对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的 选 民 登 记 所 作

出 的 聆 讯 及 裁 决 的 程 序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8  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(选 举 呈 请 )规 则 》(第 5 7 6 B 章 )
列 明 就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结 果 向 高 等 法 院 提 出 选 举 呈 请 书 的

程 序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 

第 二 部 分 ： 本 指 引  

1 . 1 9  根 据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第 6 条 ，选 管 会 可 就 某 次

选 举 的 下 列 事 项 发 出 指 引 ：  

( a )  进 行 选 举 、 监 督 选 举 或 选 举 程 序 ；  

( b )  候 选 人 、候 选 人 的 代 理 人 、任 何 其 他 协 助 候

选 人 的 人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的 活 动 ；  

( c )  选 举 开 支 ；  

( d )  展 示 或 使 用 选 举 广 告 或 其 他 宣 传 资 料 ；以 及  

( e )  作 出 投 诉 的 程 序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审 裁 官 是 终 审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委 任 的 任 何 裁 判 官 、 前 任 裁 判 官 或 已

退 休 的 裁 判 官 [《 乡 郊 代 表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5 3 ( 1 )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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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2 0  本 指 引 的 目 的 是 ： (一 )以 简 单 语 言 阐 述 现 行 选

举 法 例 条 文 ， 以 提 醒 候 选 人 及 其 他 相 关 人 士 选 举 法 例 的

规 定 和 要 求 ； 以 及 (二 )就 法 例 未 有 涵 盖 而 与 选 举 有 关 的

活 动 ， 例 如 传 媒 报 道 及 在 涉 及 楼 宇 的 公 众 地 方 进 行 竞 选

活 动 等 ， 以 公 平 及 平 等 的 原 则 ， 订 立 行 为 守 则 ， 并 提 供

良 好 实 务 标 准 ， 以 作 规 范 。 本 指 引 同 时 也 供 市 民 参 考 ，

以 发 挥 市 民 监 察 选 举 的 功 能 ， 确 保 选 举 在 公 开 、 公 正 和

诚 实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。  [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

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1 . 2 1  本 指 引 适 用 于 乡 郊 一 般 选 举 及 补 选 ，阐 述 乡 郊

代 表 选 举 的 各 项 选 举 安 排 和 选 举 前 、 选 举 期 间 及 选 举 后

(与 选 举 工 程 有 关 )各 有 关 方 面 须 遵 守 的 法 例 条 文 、 规 则

及 指 引 。 指 引 亦 讲 述 就 选 举 事 宜 提 出 投 诉 的 方 法 。 附 录

一 详 列 候 选 人 应 办 事 项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1 . 2 2  就 本 指 引 而 言 ，“ 选 举 ” 一 词 ，视 乎 情 况 而 定，

指 一 般 选 举 或 补 选 。  

 

第 三 部 分 ： 制 裁  

1 . 2 3  选 民、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、负 责 与 选 举 有 关 工

作 的 政 府 官 员 及 其 他 涉 及 选 举 活 动 的 人 士 应 阅 读 、 熟 习

及 严 格 遵 守 本 指 引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
1 . 2 4  选 管 会 一 向 致 力 按 公 开、公 正 和 诚 实 的 原 则 举

办 公 共 选 举 。 选 管 会 如 得 悉 某 候 选 人 或 某 人 违 反 指 引 ，

除 知 会 有 关 当 局 采 取 行 动 外 ， 亦 可 能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予 以

严 厉 谴 责 或 谴 责 ， 并 在 公 开 声 明 内 公 布 该 候 选 人 或 该 人

(及 在 合 适 的 情 况 下 ，其 他 有 关 人 士 (如 有 的 话 ) )的 姓 名，

让 公 众 人 士 全 面 知 悉 有 关 实 情 。 若 该 候 选 人 、 该 人 或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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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有 关 人 士 干 犯 选 举 法 例 的 罪 行 ， 亦 须 负 起 所 犯 罪 行 的

刑 事 责 任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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